
臺南市特教相關專業服務兼任人員入團申請表 
 

姓    名  性別 □男    □女 

相 片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易聯絡電話  

戶籍住址  
常用電子郵件

信箱  

現    職  專業總服務年資     年    月 

學   歷 

學  校  名  稱 科      系 期        間 

   

   

經    歷 

單  位  名  稱 職      稱 期        間 

   

   

具備資格​
（請檢附左列

佐證電子檔） 

□ ____年教育系統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職前訓練合格證書 
□ 大學院校本科系所畢業證書 
□ 衛生福利部頒布專業證書：□語言治療師 □聽力師 □心理師​

□物理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 
□ 良民證 

每月可服務時

數 _______小時/每月（約每年3月至6月、9月至12月） 

期望服務區域

（請填志願序1
、2、3…） 

_____新營區：□新營 □鹽水 □柳營 □白河 □後壁 □東山   
_____曾文區：□麻豆 □官田 □六甲 □大內 □下營 
_____北門區：□佳里 □學甲 □北門 □將軍 □七股 □西港 
_____新化區：□新化 □新市 □善化 □安定 □山上 □玉井 ​

□楠西 □左鎮 □南化 
_____新豐區：□永康 □仁德 □歸仁 □關廟 □龍崎 
_____永華區：□東區 □中西區 □南區 □北區 □安平區 ​

□安南區 
*其他補充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須參加專業人員特教知能研習（6學分/年），並請配合參加學校IEP會
議（2次/年） 



 
進用人員查詢作業同意書及切結書 

 
1._____________本人同意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及服務學校、幼兒園,為進用人員需要,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並同意法務部、警政機

關、社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 
 
2.本人確實無下列情事之一者: 
(1)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2)服公務，因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 
(3)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4)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 
    害行為屬實。 
(5)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 
    擾或性霸凌行為。 
(6)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 
    條或第二十七條規定處罰，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確認屬實。 
(7)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 
    處罰，並經學校確認屬實。 
(8)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 
    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 
    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查證屬實。 
(9)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查證屬 
    實。 
(10)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110)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查證屬實。 
 
為避免衍生爭議,特此具結。 
 
此致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立同意書及具結書人: (請親簽)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